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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统下令马福部长进行法治改革
大法官被捕应是制定法律改革新路线图

（ 本 报 讯 ） 政
治、法律和安全事务
协 调 部 长 马 福 博 士
（Mahfud MD） 根据
总统佐科维的指示，
透露了多项法律改革
建议。其中之一是在
司法机构中取代国家
民事机构。

肃 贪 委 员 会 逮 捕
最高法院法官Sudrajad 
D i m y a t i 涉 嫌 在 处 理
案 件 时 收 取 贿 赂 ， 激
怒 了 总 统 佐 科 维 。 这
一 事 件 似 乎 破 坏 了 政
府 整 顿 执 法 部 门 的 工
作 ， 调 查 结 果 表 明 ，
随 着 检 察 官 办 公 室 形
象 的 改 善 ， 执 法 部 门
已 经 有 了 改 善 的 迹
象。

不仅在Sudrajad的
情 况 下 ， 执 法 工 作 经
常 在 法 庭 上 “ 陷 入 困
境 ” 。 例 如 ， 许 多 贪
污 被 告 被 法 官 减 刑 。
不 少 人 都 被 轻 判 ， 与
他 们 的 行 为 不 相 称 ，
让 官 员 最 终 不 怕 “ 贪
污被抓”。

由 于 这 一 系 列
事 件 ， 总 统 看 到 了 改
革 法 律 的 紧 迫 性 。 政
治 、 法 律 和 安 全 事 务
协 调 部 长 马 福 博 士 （ 
Mahfud MD）也受命

制 定 并 同 时 采 取 措 施
改 革 法 律 。 然 而 ， 根
据马福 的说法，总统
的 指 示 并 不 容 易 ， 尤
其 是 法 院 的 改 革 。 这
是 因 为 行 政 部 门 不 能
干预司法。

那 么 ， 马 福 博
士 将 如 何 执 行 总 统 的
指 示 呢 ？ 面 临 哪 些 障
碍 ？ 以 下 是 马 福 部 长 
周 五 （ 2 0 2 2 年 9 月 3 0 
日 ） 在 巴 厘 岛 开 始 工
作 访 问 之 前 的 在 线 采
访摘录。

总 统 对 动 摇 执
法 机 构 的 系 列 事 件 有
何 反 应 ， 包 括 最 近 逮
捕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
Sudrajad？

总 统 告 诉 我 ， 他
对 执 法 人 员 的 表 现 感
到 失 望 。 前 段 时 间 来
自 “ 罗 盘 报 调 研 组 ” 
等 调 查 机 构 的 调 查 结
果 ， 尽 管 它 显 示 了 警
察 和 检 察 官 的 表 现 有
所 改 善 。 那 里 的 公 众
满 意 度 和 信 任 度 有 所
提 高 。 然 而 ， 现 在 ，
再 一 次 ， 这 一 成 果 是
原 始 的 ， 它 再 次 在 法
庭上受到称赞。

不 仅 逮 捕 了 最 高
法 院 大 法 官 ， 还 有 被
减 刑 或 轻 判 的 腐 败 分

子 的 数 量 。 尽 管 根 据
《 腐 败 法 》 （ 根 除 腐
败 ） ， 贪 污 并 不 被 视
为 “ 严 重 ” 罪 行 ， 但
它是非常的罪行。

从 法 庭 上 的 一 系
列 事 件 来 看 ， 受 到 社
会 指 责 的 是 政 府 。 事
实 上 ， 它 已 经 是 一 个
不 同 的 权 力 分 支 ， 即
司 法 。 政 府 不 能 太 深
入 ， 因 为 法 官 有 司 法
独立的原则。

他 们 是 独 立 的 ，
不 能 被 干 涉 。 然 后 总
统 命 令 我 改 革 法 律 。
我 目 前 正 在 准 备 一 些
非 常 不 容 易 的 步 骤 ，
尤其是法院的改革。

法 制 改 革 的 制 定
是 什 么 ？ 因 为 政 府 不
能深入介入司法？

我 们 仍 将 审 查 这
项 法 律 改 革 的 制 定 ，
邀 请 专 家 等 。 稍 后 会
有 一 个 会 议 ， 其 中 有
什 么 建 议 ， 我 们 先 收
集专家学者意见。

你 的 想 象 ， 是 什
么样的法制改革？

已 经 提 出 的 一 些
提 案 例 如 批 准 《 资 产
没 收 法 草 案 》 。 因 为
法 规 可 以 通 过 反 向 证
明 以 民 事 方 式 没 收 其
资 产 ， 从 而 追 踪 犯 罪
人 的 资 产 。 囯 会 不 需
要害怕这条法律。

此 外 ， 还 有 一 项
提 议 撤 销 和 更 换 最 高
法 院 内 的 所 有 行 政 公
务员（ASN aparatur 
sipil negara）。在这些
案 件 中 ， 贿 赂 的 入 口
是 通 过 官 员 和 司 法 人
员 。 就 像 棉 兰 的 案 子
一 样 ， （ 律 师 ） O C 
Kaligis 通过也是律师
的 书 记 员 （ 贿 赂 ） ，
北 雅 加 达 地 方 法 院 的

（ 案 件 ） 也 通 过 书 记
员，行使贪污贿赂。

从 秘 书 处 到 办 事
员 ， 我 们 关 注 处 理 所
有的公务员（ASN）。 
不 是 被 解 雇 ， 而 是 被
转 移 。 我 将 与 国 家 机
器 授 权 和 官 僚 改 革 部
长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。 我
们 将 做 政 府 仍 然 可 以
做 到 的 事 情 。 这 只 是
一个行政问题。

是 否 可 加 强 司 法
委员会（KY Komisi 
Y u d i s i a l ） 等 外 部 监
督？

司 法 委 员 会 监 督
是 司 法 内 部 处 理 。 但
也 有 公 众 和 媒 体 的 外
部 审 查 。 独 立 的 最 高
法 院 削 弱 了 监 督 。 事
实 上 ， 最 高 法 院 首 席
大 法 官 本 人 在 法 律 上
是 不 被 允 许 干 涉 法 官
的 错 误 决 定 的 。 这 是
法 官 自 由 的 规 则 ， 他
们 必 须 像 天 使 一 样 ，
因 为 他 们 被 称 为 地 球
上 上 帝 的 代 表 。 事 实
上 ， 由 于 他 的 独 立
性 ， 随 后 在 一 级 法 院
发 生 了 一 系 列 黑 手 党
事 件 ， 直 到 向 最 高 法
院 提 出 上 诉 。 翻 案 决
定 的 一 种 情 况 可 能 不
止 一 种 并 且 不 同 。 这
真“太了不起”了。

那 么 在 我 看 来 ，
司 法 改 革 本 身 的 旅 程
就 是 历 史 的 讽 刺 之
一 。 我 记 得 当 我 进 行
改 革 时 ， 因 为 我 在 那
里 ， 1 9 9 9 - 2 0 0 0 大 改
革 ， 我 们 同 意 最 高 法
院 有 一 个 强 大 的 监 督
机 构 。 然 后 ， 就 成 立
了 司 法 委 员 会 ， 监 督
最 高 法 官 。 在 当 时 的
讨 论 中 ， 最 高 法 院 回
答 说 ， 如 果 司 法 委 员

会 只 是 一 个 内 部 机
构 ， 他 无 法 监 督 法
官 。 最 高 法 院 当 时 通
过 最 高 法 院 院 长 要 求
一 个 强 大 的 外 部 机
构 。 因 为 ， 他 们 想 提
升 自 己 ， 可 以 采 取 坚
定的行动。

这 个 故 事 包 含 在
最 高 法 院 司 法 更 新 的
蓝 图 中 。 它 表 示 ， 司
法 委 员 会 的 成 立 是 因
为 它 无 法 监 督 过 于 严
厉 的 法 官 。 人 民 协 商
大会 会议记录中也有
关 于 宪 法 修 正 案 的 会
议记录。然而，与 最
高法院平行的 司法委
员会竟然被 最高法院 
本 身 截 断 了 。 其 职 能
被 取 消 ， 最 高 法 院 向
宪 法 法 院 审 查 法 律 材
料 ， 然 后 全 部 执 行 。
所 以 ， 现 在 只 是 形 式
而已。司法委员会 从
来 没 有 被 “ 征 求 意
见 ” 过 ， 因 为 如 果 有
调 查 结 果 ， 他 们 必 须
首 先 咨 询 最 高 法 院 。
惩 罚 是 什 么 ， 然 后 再
次 移 交 给 最 高 法 院 。
以 至 于 司 法 委 员 会 已
经 脱 离 了 他 的 第 一 个
想法。

通 过 修 改 多 项 与
法 律 相 关 的 法 律 ， 拟
议的法律改革如何？

这 真 的 只 是 一 个
道 德 问 题 。 所 有 的 理
论 都 落 实 了 ， 因 为 它
们 已 经 成 为 法 律 ， 但
它 们 仍 然 无 效 。 现 在
是 制 定 符 合 宪 法 的 新
路 线 图 的 时 候 了 。 我
常 说 ， 要 想 活 在 一 个
国 家 里 ， 不 仅 要 遵 守
法 治 ， 还 要 遵 守 它 的
道德和宗教信仰。

    （莉丽）

最高法院法官Sudrajad Dimyati


